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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由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５１）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国家质检总局进出口化学品安全研究中心。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中化化工标准化研究所、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江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立峰、陈会明、于文莲、王晓兵、梅建、周新、孙鑫、王。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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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欧盟于２００７年６月１日立法通过化学品的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法规（以下简称ＲＥＡＣＨ法规），

并于２００８年６月１日正式实施。该法规实施以后对进入欧盟市场上的化学品进行统一管理。我国为

应对欧盟ＲＥＡＣＨ法规，制定了化学品安全系列标准，等同转化了欧盟ＲＥＡＣＨ法规的相关技术内容。

本标准结合欧盟ＲＥＡＣＨ法规和我国国家标准的相关要求，建立了化学品理化及其危险性检测实验室

的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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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理化及其危险性检测实验室

安全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化学品理化及其危险性检测实验室的安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化学品理化及其危险性检测实验室。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３８３６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ＧＢ４７９３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ＧＢ１３６９０　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　通则

ＧＢ１５２５８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

ＧＢ１５６０３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

ＧＢ５００１６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５００５７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８９　民用爆破器材工程设计安全规范

３　安全管理要求

３．１　一般要求

３．１．１　为保证实验室的安全运行，实验室应制订详细的、可操作的安全管理制度，责任落实到人，做到

防火、防爆、防毒和防盗。

３．１．２　根据不同实验室的工作性质，遵照国家安全防范标准，做好声、光、电、磁、微波、射线等设备的管

理，严格执行操作规范，防止各种意外泄露。

３．１．３　实验室建筑应为一、二级耐火等级，防火间距、安全出口等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１６的要求，涉及爆炸

品检测的实验室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８９的要求。

３．１．４　有易燃、易爆、蒸气和气体散逸的实验室，电气设备应符合防爆要求。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

气设备的安全要求应符合ＧＢ４７９３的相关规定，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应符合ＧＢ３８３６的要求。

３．１．５　实验室的防雷设计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５７的要求。

３．１．６　涉及爆炸物、易燃液体、易燃气体等易燃易爆物质的仪器设备、操作台等应采取接地、惰性气体

保护、安装人体静电导除装置等防静电措施。

３．１．７　实验室应在适当的位置加贴明显的危险标识（如国际通用的有毒、有害、危险等标识）。

３．１．８　实验室应对工作人员进行上岗前的安全教育，并每年进行化学安全防护知识培训。

３．１．９　实验室应根据可能出现的实验室事故，制订实验室事故应急处理程序或预案，如放射性、有毒、

有害气体及腐蚀性物质泄露；检出的重大有毒有害物质、样品的处理等。

３．１．１０　实验室应根据可能出现的火灾类型配备合适的灭火器材，并组织相关人员定期演练。

３．２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３．２．１　危险化学品包括爆炸物、易燃气溶胶、氧化性气体、压力下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反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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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自燃液体、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金属腐蚀物、氧化性液体、氧化性固体、有机过氧化物、有毒有

害物质等，各类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和危险性公示应符合ＧＢ１３６９０的要求。

３．２．２　实验室应根据化学品的性质，结合其使用、存储、废弃的特点进行管理。

３．２．２．１　设立化学品管理人员，建立相关化学品的管理程序和取用记录，并做好化学品存储的安全总

量控制。

３．２．２．２　实验室应向相关人员介绍实验室内的化学试剂，并为他们提供每一种化学试剂的安全数据单

（ＳＤＳ）。实验室工作人员应能方便的获得这些化学试剂的安全数据单，并熟悉每种化学试剂的特性。

３．２．２．３　在使用化学试剂前，试验人员应熟悉该试剂的安全使用规则、废弃处理原则以及意外情况发

生后正确的处理措施等。使用有腐蚀性、毒性、易燃和不稳定的化学试剂之前，应遵守相应的管理规定。

３．２．２．４　化学试剂应按照其类别（如自燃性、氧化性、腐蚀性、易燃性和毒性等）存放，化学品的存放可

参照ＧＢ１５６０３执行。有危害的液体试剂应使用有边缘保护的托盘存放。所有盛装危险化学试剂的容

器都应有清晰的标签，标签应符合ＧＢ１５２５８的要求。试剂在使用后应放回原来的位置。

３．２．２．５　剧毒化学品、爆炸品要双人、双锁保管。领用时要实行专人审批、限量发放、双人监督配制等。

称量和使用时要有安全防护措施。

３．２．２．６　遇火、遇热、遇潮能引起燃烧、爆炸或发生化学反应，产生有毒气体的化学品应注意防火、防

热、防潮、防水。

３．２．２．７　受日光照射能发生化学反应引起燃烧、爆炸、分解、化合或能产生有毒气体的化学品应注意

避光。

３．２．２．８　爆炸物在试验时应轻拿轻放，避免由于摩擦、振动、撞击发生爆炸。爆炸品应单独隔离限量贮

存，实验室的存放量不宜过大，如果存放量较大，应存放于独立的仓库之内。仓库的选址、安全距离应符

合ＧＢ５００８９的要求。

３．２．２．９　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应与爆炸品、氧化剂、易燃物、自燃物、腐蚀物隔离贮存。易燃气体应与

助燃气体、剧毒气体隔离贮存；氧气应与油脂隔离贮存，盛装液化气体的容器属压力容器的，必须有压力

表、安全阀、紧急切断装置，并定期检查，不得超装。

３．２．２．１０　易燃液体、遇湿易燃物品、易燃固体不得与氧化剂混合贮存，具有还原性的氧化剂应单独

存放。

３．２．２．１１　有毒物品应贮存在阴凉、通风、干燥的场所，不宜露天存放，不宜接近酸类物质。

３．２．２．１２　腐蚀性物品，应严密包装，避免泄漏，严禁与液化气体和其他物品共存。

３．２．２．１３　实验室如果使用放射性试剂，应制定放射性试剂操作程序，该程序应包括对以下内容的详细

说明：

ａ）　使用放射性试剂的地方应有显著的标识（包括提示、警告和禁止）；

ｂ）　出现放射性事故时应采取的行动和处理措施；

ｃ）　使用放射性试剂区域和未使用放射性试剂区域的划分；

ｄ）　未使用放射性试剂区域被放射性试剂污染的处理措施；

ｅ）　放射性试剂使用区域日常清洁和消毒的程序和方法。

３．２．２．１４　所有与放射性试剂相关的人员都应接受放射性技术、放射性保护方面的指导和培训，遵守放

射性试剂操作程序。

３．２．２．１５　适宜时，实验室应任命至少一名放射性物质保护员和多名放射性物质保护监督员。放射性

物质保护员负责设计、执行和维护放射性物质保护规划；放射性物质保护监督员负责监督日常工作，保

证良好的放射性物质使用行为。实验室应明确规定放射性物质保护员和放射性物质保护监督员的任

命、作用和职责。

３．２．２．１６　在使用放射性试剂前，实验室应对使用目的、范围和地点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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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废弃物处理

３．３．１　废弃物的管理原则是：

ａ）　将获取、收集、运输和处理废弃物的风险减至最小；

ｂ）　将废弃物对人体和环境的危害影响减至最小。

３．３．２　危险性废弃物的管理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３．３．３　实验室应建立管理废弃物的制度和程序，该制度和程序应满足国家或地方的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还应包括废弃物的堆放和处置等方面的管理。

３．３．４　废液、废气、废渣等废弃物应分类收集、存放和集中处理，确保不扩大污染，避免交叉污染。存放

废弃物的容器、冰箱等，应加贴通用的危险标识。

３．３．５　实验室应制定专人协调和负责处理废弃物。应确保废弃物只能由经过培训的人员处理，同时应

采用适当的人员防护设备。无法在实验室妥善处理的剧毒品、致癌性废弃物应交环保部门或其他有资

质的单位统一处理，并做好处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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